
芒市司法局公告
第2号

芒市司法局关于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的公告
（第二批）

梳理和公布行政执法依据，是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基础工作，也是实行政务公开的重要措施。新一轮机构改革后，行政执法机关“三定”规定重新进行了核定，部分行政执法机关及内设机构职权职责做了调整。为确保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理顺行政执法体制，切实做到依法行政，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8）118号）、《云南省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实施方案》（云政办发〔2019〕39号）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云南省监督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芒市人民政府授权，芒市司法局审查确认，现对芒市行政区域内的17个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及有关信息予以公告。
一、芒市发展和改革局（芒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负责人：袁国俊
执法区域：芒市
执法类别：发展改革
办公地址：芒市斑色路26号
监督电话：0692-2121686
邮编：678400
主要执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粮油仓储管理办法》《粮食质量监管实施办法》《价格认定规定》等。
二、芒市民族宗教事务局
负责人：方岩所旺
执法区域：芒市
执法类别：民族宗教
办公地址：芒市白象街101号
监督电话：0692-3028778
邮编：678400
主要执法依据：《宗教事务条例》《宗教活动场所设立审批和登记办法》《宗教教职人员备案办法》《宗教活动场所主要教职任职备案办法》《宗教活动场所财务监督管理办法（试行）》《云南省宗教事务规定》《云南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等。
三、芒市民政局
负责人：杨从安
执法区域：芒市
执法类别：民政
办公地址：芒市河东路17号
监督电话：0692-2121578
邮编：678400
主要执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殡葬管理条例》《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宗教事务条例》《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中国边民与毗邻国边民婚姻登记办法》《社会福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养老机构管理办法》《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法》《云南省行业协会条例》《云南省殡葬管理条例》《云南省公墓管理规定》等。
四、芒市自然资源局
负责人：李茂新
执法区域：芒市
执法类别：自然资源
办公地址：芒市胞波路115号
监督电话：0692-2121489
邮编：678400
主要执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土地复垦条例》《土地调查条例》《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基础测绘条例》《地质勘查资质管理条例》《地图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暂行办法》《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地质遗迹保护管理规定》《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闲置土地处置办法》《云南省土地登记条例》《云南省测绘条例》《云南省矿产资源管理条例》《云南省城乡规划条例》等。
五、芒市医疗保障局
负责人：杨刚
执法区域：芒市
执法类别：医疗保障
办公地址：芒市大街109号
监督电话：0682-3027975
邮编：678400
主要执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法》《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云南省职工生育保险办法》《云南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暂行规定》等。
六、中共芒市委办公室（芒市档案局）
负责人：郭梅雪
执法区域：芒市
执法类别：档案 
办公地址：芒市斑色路16号
监督电话：0692-2115399
邮编：678400
主要执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档案执法监督检查工作暂行规定》《机关档案管理规定》（国家档案局第13号令）《云南省档案条例》《云南省国家档案馆管理办法》等。
七、芒市防震减灾局
负责人：金小三
执法区域：芒市
执法类别：防震减灾
办公地址：芒市白象街97A-1号
监督电话：0692-2125726
邮编：678400
主要执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地震监测管理条例》《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管理规定》《云南省防震减灾条例》《云南省建设工程抗震设防管理条例》等。
八、云南省芒市气象局
负责人：陈洁
执法区域：芒市
执法类别：气象
办公地址：芒市团结大街165号
监督电话：0692-2120730
邮编：678400
主要执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气象灾害防御条例》《人工影响天气管理条例》《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气象行政许可实施办法》《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行政许可管理办法》《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规定》《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与传播办法》《涉外气象探测和资料管理办法》《气象预报发布与传播管理办法》《气候可行性论证管理办法》《气象信息服务管理办法》《气象资料共享管理办法》《施放气球管理办法》《防雷减灾管理办法》《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规定》《气象专用技术装备使用许可管理办法》《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管理办法》《云南省气象条例》《云南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云南省人工影响天气管理办法》等。
九、德宏州芒市烟草专卖局
负责人：施洪斌
执法区域：芒市
执法类别：烟草专卖
办公地址：芒市德兴路3号
监督电话：0692-2123062
邮编：678400
主要执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烟草专卖品准运证管理办法》《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
十、芒市森林公安局
负责人：杨应东
执法区域：芒市
执法类别：林业行政执法
[bookmark: _GoBack]办公地址：芒市机场大道70号
监督电话：0692-2999587
邮编：678400
主要执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森林防火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云南省森林条例》《云南省森林防火条例》《云南省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云南省珍贵树木保护条例》《云南省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等。
十一、芒市搬迁安置办公室
负责人：杨侑鸿 
执法区域：芒市
执法类别：移民安置
办公地址：芒市斑色路26号
监督电话：0692-2116228
邮编：678400
主要执法依据：《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等。
十二、芒市残疾人联合会
负责人：汤烨
执法区域：芒市
执法类别：残疾人保障
办公地址：芒市大街109号
监督电话：0692-3069611
邮编：678400
主要执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等。
十三、芒市税务局
负责人：毕宏彬
执法区域：芒市
执法类别：税务
办公地址：芒市大街10号
监督电话：0692-2125954
邮编：678400
主要执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非居民承包工程作业和提供劳务税收管理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烟叶税暂行条例》《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税务登记管理办法》《税收票证管理办法》《纳税担保试行办法》《云南省社会保险费征缴条例》《云南省契税实施办法》《云南省地方教育附加征收管理办法》《云南省城镇土地使用税实施办法》等。
十四、中共芒市委办公室（芒市保密局）
负责人：周洪昌
执法区域：芒市
执法类别：保密
办公地址：芒市斑色路16号
监督电话：0692-2128924
邮编：678400
主要执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等。
十五、芒市道路运输管理局
负责人：刘志刚
执法区域：芒市
执法类别：道路运输
办公地址：芒市广腊亮路12号号
监督电话：0692-2121685
邮编：678400
主要执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城市公共汽车和电车客运管理规定》《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规定》《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国际道路运输管理规定》《道路运输车辆燃料消耗量检测和监督管理办法》《道路旅客运输班线经营权招标投标办法》《云南省道路运输条例》《云南省城市公共交通管理办法》《云南省城市出租汽车管理办法》等。
凡在我市行政区域内实施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等行政执法行为的行政机关和组织都必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省、州政府有关规定，由芒市司法行政机关审核确认其行政执法的主体资格并予以公告。
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监督电话：0692-2121519；
芒市司法局行政执法监督电话：0692－210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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